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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对象

我国 《劳动合同法》 第 24 条

规定： “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

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技术人

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

据此， 竞业限制协议的签署对象依

法是限于用人单位及用人单位的高

级管理人员、 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

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实践中， 有个别的企业实行的

是和其所有的劳动者都签署竞业限

制协议。

我们认为， 这种做法是有违法

律规定的， 前述法律条款已经明确

了竞业限制的法定适用对象范围。

同时， 这种做法也是不必要的。

因为， 竞业限制的前提是劳动

者掌握企业的商业秘密， 在这种情

况下， 才需要通过签署竞业限制协

议来实现保护企业自身商业秘密的

目的， 并且， 给劳动者设定竞业限

制义务的同时企业是要承担支付竞

业限制补偿这一对价的。

另有个别的企业则恰恰相反，

其认为没有必要和任何一个劳动者

签署竞业限制协议。 其认为， 如果

劳动者泄露商业秘密， 企业可以直

接根据 《反不正当竞争法》 提起侵

权之诉即可。

但在司法实践中， 相对于证明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约定之义

务的举证要求， 如果要通过 《反不

正当竞争法》 来主张劳动者侵犯商

业秘密的， 则对企业的举证要求是

要严格很多的。

因此， 签署竞业限制协议时应

注意签署的对象须是掌握企业商业

秘密的人员， 如确实有劳动者掌握

企业的商业秘密， 如企业的研发人

员， 那就很有必要和其签署竞业限

制协议， 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

范围地域和期限

我国 《劳动合同法》 第 24 条

规定： “竞业限制的范围、 地域、

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 竞

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 法规

的规定。”

企业在确定竞业限制协议约定

的范围、 地域、 期限时， 应当结合

企业自身的实际经营情况， 以保护

企业商业秘密为明确目的来确定具

体的内容。

竞业限制的范围， 一般是禁止

劳动者离职后到与本企业生产或者

经营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务的有

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 或者自

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 从

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 这实际上

还是从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出发。

竞业限制的地域， 一般也是根

据企业的实际经营区域或可能形成

竞争的区域来约定， 当然现在随着

互联网的发展， 地球变得越来越来

小， 因此， 在约定竞业限制的区域

必须考虑到互联网对企业经营的影

响。

竞业限制的期限， 同样应结合

企业希望保护之商业秘密的性质来

确定。

对于竞业限制的期限， 并不是

越长越好， 竞业限制的目的是为了

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 因此， 约定

竞业限制的期限应充分考虑商业秘

密的有效性。

有些商业秘密的保密期限只有

三个月， 那就没必要约定一年的竞

业限制期限， 更何况约定竞业限制

还要支付劳动者竞业限制的补偿

金， 这对用人单位来讲也是一个支

出。

当然如果商业秘密需要保密的

周期比较长， 竞业限制的期限也尽

量约定的长一些。

但由于竞业限制是对劳动者自

由择业权的限制， 我国 《劳动合同

法》 明确规定了竞业限制的期限最

长不超过两年。 因此， 如果约定竞

业限制的期限超过两年， 超过部分

是无效的。

经济补偿条款

我国 《劳动合同法》 第 23 条

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

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

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

项。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 用

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

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后， 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

动者经济补偿。”

据此， 企业要求劳动者履行竞

业限制义务是需要对劳动者支付补

偿金的， 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数额则

由企业和劳动者进行约定。

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 第 6 条的规定：

“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

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 但未约定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

者经济补偿， 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

制义务， 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

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

月平均工资的 30%按月支付经济补

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

定的月平均工资的 30%低于劳动合

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按照劳

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另外， 对于竞业限制补偿金的

支付标准还应注意到一些地方性的

规定。

比如 《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

第 28 条规定： “用人单位对处于

竞业限制期限内的离职劳动者应当

按月给予经济补偿， 月经济补偿额

不得低于该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前

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的三分之

一。”

至于企业向劳动者支付竞业限

制补偿金的时间， 根据前述 《劳动

合同法》 第 23 条的规定， 企业应

当是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

经济补偿。

签署的时间

企业在何时提出与劳动者签署

竞业限制协议是很重要的。 竞业限

制协议作为合同的一种， 必须是经

过企业和劳动者协商一致才能签

署， 如果劳动者不同意签署， 那么

企业也无法单方强制要求劳动者履

行竞业限制义务。

我们已经多次接到企业关于签

署竞业限制协议困难的咨询， 这些

企业表示其是在劳动合同到期且企

业决定不与劳动者续签劳动合同的

情况下， 提出要求与劳动者签署竞

业限制协议的， 询问此时劳动者拒

绝签署竞业限制协议 ， 应该怎么

办？

对此我们只能回复， 企业到这

个时候再要求劳动者签署竞业限制

协议已经晚了。

竞业限制协议必须是协商一致

才能签订， 劳动者拒绝签署那企业

当然就没有办法强制要求其签署。

因此， 签署竞业限制协议的时机选

择对企业很重要。

我们认为， 对于可能掌握商业

秘密的人员， 可以在其入职时和劳

动合同一并与劳动者签署。 在这个

时候 ， 一般劳动者都是不会拒绝

的， 除非这名劳动者决定不在这个

企业入职。

而且， 企业在招聘时也可以明

示该岗位是需要签署竞业限制协议

的。

此外， 在对劳动者升职提拔的

时候， 如果劳动者的新岗位可能要

涉及到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 则企

业如果在劳动者升职的同时要求与

其签署竞业限制协议， 劳动者一般

也不会拒绝。

生效条件

对于竞业限制协议的生效条

件， 如果没有特别约定， 只要双方

签字盖章就是有效的， 真正履行要

等到企业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解除

或终止后。

实践中， 我们注意到有些企业

在与劳动者签署的竞业限制协议中

约定：

竞业限制协议在劳动合同解除

或终止时， 经企业通知劳动者须履

行竞业限制协议的时候才生效， 否

则竞业限制协议不生效。

在此情况下， 是对企业的管理

提出了额外的要求。 如果企业在劳

动合同解除或终止时及时通知到了

劳动者要求其需要履行竞业限制协

议的， 则该协议生效；

但是， 如果企业在劳动合同解

除或终止时因管理疏忽忘了通知劳

动者要求其需要履行竞业限制协

议， 或者企业无法证明其已通知劳

动者要求其需要履行竞业限制协议

的， 则竞业限制协议将不生效。

因此我们认为， 当双方对竞业

限制协议的生效条件作特别约定

时， 企业的管理一定要跟上， 否则

不仅无法起到要求劳动者履行竞业

限制义务的作用， 反而限制了企业

自身。

违约条款

我国 《劳动合同法》 第 23 条

规定：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

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

违约金。”

对于企业而言， 约定竞业限制

的违约责任极其重要， 在与劳动者签

订竞业限制协议时一定要明确劳动者

违反竞业限制应支付的违约金， 这样

才能起到对劳动者的制约作用 ， 否

则， 对企业而言就像老虎少了牙齿，

劳动者即使违反竞业限制协议也很难

进行制裁。

如果没有约定违约金， 企业只能

主张劳动者赔偿损失， 但实践中要证

明损失是很困难的， 无疑加重了企业

的举证责任。

约定竞业限制的目的是为了保护

企业的商业秘密， 鉴于竞业限制实际

上是限制了劳动者一定范围的就业

权， 企业必须给予劳动者一定的经济

补偿。

在企业给予竞业限制补偿的情况

下， 如果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协议，

则企业很可能无法实现签署竞业限制

协议的目的， 那么企业可以通过劳动

仲裁要求劳动者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

议并追究劳动者的违约责任。

当然， 如果企业有切实证据证明

劳动者存在泄露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

争行为的， 还可以依据 《反不正当竞

争法》 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劳动者和

竞争方承担赔偿责任。

劳动者可能会违反竞业限制协

议， 相对的， 企业也可能违反竞业限

制协议。 对于企业违约不支付竞业限

制补偿金的， 劳动者也可以通过劳动

仲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企业的商业秘密有很多是在人员

的流动中泄露的， 《劳动合同法》 规

定的竞业限制协议正是提供了企业一

种在人员流动中保护商业秘密的手

段。

企业一定要充分利用 《劳动合同

法》 关于竞业限制的规定， 通过与劳

动者签署竞业限制协议来保护自身的

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企业的经营中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

实践中，企业的商业秘密很多是通过人员的流动来泄露的，竞业

限制正是通过对人员流动的限制来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因此，竞业

限制是保护企业商业秘密的重要手段。

竞业限制需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署竞业限制协议才能实现，

那么，签署竞业限制协议应注意哪些事项呢？

资料图片


